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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为本片区内苏稽镇、平兴镇、水口镇和绿心

街道所有城镇开发边界范围（扣除中心城区范围），总面

积约 464.22 公顷。其中平兴镇镇区面积 20.06公顷；平兴

镇临江片区 31.22面积公顷；水口镇镇区面积 149.58公顷；

水口镇罗汉片区面积 21.07公顷；苏稽镇雷坝石鼓寺片区面

积 60.82公顷；苏稽镇长春卫东楠园片区面积 93.50公顷；

苏稽镇杨湾片区面积 24.83公顷；绿心街道张徐坝罗李坝片

区面积 63.14公顷。

二、 规划内容

（一）规划定位

水口镇镇区规划为以发展商业贸易、休闲度假为主的

近郊型居住商贸旅游城镇。

平兴镇镇区规划为以发展现代化农业、农副产品精深

加工、乡村旅游为主的生活与旅游服务型城镇。

（二）规划规模

规划至 2035年，水口镇城镇常住人口 1.25万人，城镇

开发边界 149.58公顷，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144.65公顷，人

均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115.72平方米。

规划至 2035年，平兴镇镇区城镇常住人口 0.20万人，

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20.06 公顷，人均城镇建设用地规模

100.30平方米/人。

（三）公共配套设施规划

水口镇镇区保留现状派出所、镇政府，保留现状小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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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学、幼儿园各 1 处，保留现状巴川医院。

平兴镇镇区保留现状镇政府，保留平兴中学、平兴小

学，新建 1 处幼儿园，保留现状平兴镇卫生院，新建 1 处

文化活动设施。

（四）道路系统规划

水口镇镇区道路分为对外交通、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

路四级，规划在镇区现状自由式路网的基础上，加强镇区

主干路、次干路与对外交通苏沙路、乐沙城际生态大道的

联系，形成对外交通与镇区交通的快速联系。

平兴镇镇区主干路与苏九路相接，构建“一主多次多

支”的镇区道路网格局，形成南北向的镇区交通网，次干

路与主干路相接，其余道路则为镇区次干路及支路，联系

各个功能区。

（五）开发强度

1.水口镇镇区

水口镇镇区整体控制在中低开发强度，以上限控制为

主；城镇生活区域以中低强度为主，需要形成标志性建筑

的地块适当提高开发强度。本次规划将镇区划分为 4 个等

级进行控制。

容积率不超过 3.0：一类物流仓储用地、二类工业用地

等，其中工业用地、仓储用地的容积率不低于 1.0；

容积率不超过 2.0：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零售商业用地、

娱乐用地等；

容积率不超过 1.5：医院用地、机关团体用地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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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积率不超过 1.0：中小学用地等。

建筑密度管控。结合功能板块、用地使用功能的不同

使用需求，将水口镇镇区内各用地建筑密度划分为 3 个等

级进行控制。

建筑密度不超过 35%：零售商业用地、娱乐用地等；

建筑密度不超过 30%：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等；

其他用地建筑密度按照“通则式”管理技术规定相关

要求确定。

建筑高度管控。水口镇镇区建筑高度控制贯彻“看山

望水，记乡愁”的总体要求，以低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为主；

沿河建筑层数严格控制，高度逐渐递增；建筑高度整体控

制在 24米以内，局部标志性建筑论证后限高可适当放宽。

建筑高度不超过 24米：零售商业用地、二类工业用地、

一类物流仓储用地、娱乐用地等；

建筑高度不超过 21米：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等；

建筑高度不超过 18米：机关团体用地、医院用地、基

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、中小学用地等。

2.平兴镇镇区

平兴镇镇区整体控制在中低开发强度，以上限控制为

主；城镇生活区域以中低强度为主，需要形成标志性建筑

的地块适当提高开发强度。本次规划将镇区划分为 4 个等

级进行控制。

容积率不超过 3.0：一类物流仓储用地、二类工业用地

等，其中工业用地、仓储用地的容积率不低于 1.0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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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积率不超过 2.0：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零售商业用地、

批发市场用地等；

容积率不超过 1.5：中小学用地、文化活动用地、机关

团体用地等；

容积率不超过 1.0：基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、幼儿园用

地、消防用地、通信用地等。

建筑密度管控。结合功能板块、用地使用功能的不同

使用需求，将平兴镇镇区内各用地建筑密度划分为 5 个等

级进行控制。

建筑密度不超过 40%：二类工业用地等；

建筑密度不超过 35%：零售商业用地、批发市场用地

等；

其他用地建筑密度按照“通则式”管理技术规定相关

要求确定。

建筑高度管控。平兴镇镇区建筑高度控制贯彻“看山

望水，记乡愁”的总体要求，以低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为主；

沿河建筑层数严格控制，高度逐渐递增；建筑高度整体控

制在 24米以内，局部标志性建筑论证后限高可适当放宽。

建筑高度不超过 24米：零售商业用地、二类工业用地、

批发市场用地等；

建筑高度不超过 21米：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中小学用

地等；

建筑高度不超过 18米：机关团体用地等；

建筑高度不超过 15米：一类仓储物流用地、文化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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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等；

建筑高度不超过 12米：基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、幼儿

园用地等。

（六）其他城镇开发边界

其他非镇区城镇开发边界大多以保留现状为主，如需

更新改造，可参照城镇详细规划“通则式”管理技术规定的

相关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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